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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由及法令依據

• 辦理緣起
– 臺中市政府自105年11月4日公告辦理「變更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霧峰區）
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次通盤檢討）」案」作業，並於106年10月6日
辦理草案公開展覽30天，其後經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及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過，部份案件因變更內容具有急迫性已先行發布實施，
並已於111年1月6日公告發布實施「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霧峰地區）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第㇐次通盤檢討）（第㇐階段）案」（共計18案）。

– 本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件經提請111年4月26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10次會議審議通過，決議如下：「有關變更計畫內容經各級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後新增或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者，請臺中市政府於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
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或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如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且
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以資適法。」爰針對變更內
容超出原公開展覽草案範圍部分，包含變更內容明細表第12及25案，依
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以求周延。

• 法令依據
– 都市計畫法第26條
–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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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辦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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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定程序報請內政部核定（主要計畫）

臺中市政府公告發布實施（第二階段）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84次會議審議通過
110年1月19日

公開展覽（自106年10月6日起30天）

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4次會議審議通過 107年6月29日

臺中市都市計畫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共召開4次）
106年12月8日、107年2月7日、107年3月31日、107年5月30日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共召開3次）
108年1月22日、108年6月27日、109年1月15日

再行辦理公開展覽（自110年7月23日起30天）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10次會議審議通過
111年4月26日

106年10月25日
舉辦公開說明會

人民陳情案共計76案

110年8月10日及8月16日
舉辦公開說明會
（採視訊方式）
人民陳情案共計8案

再行辦理公開展覽（自111年7月15日起30天） 111年7月28日
舉辦公開說明會

111年1月6日
公告發布實施「臺中市大平
霧地區（霧峰地區）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第㇐次通盤
檢討）（第㇐階段）案」

審議再公展人民陳情案件
未涉及辦理再公開展覽內容，
計18案先行核定發布實施

計13案

計2案



再行辦理公開展覽公告 自111年7月15日起公開展覽30天

5



再行辦理公開展覽期間民眾參與方式

•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如
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
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
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
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
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
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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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與面積

• 計畫範圍
– 屬「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之「臺中市霧峰
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 北側緊鄰草湖溪，西及南側緊
鄰乾溪，東至山麓丘陵。

• 計畫面積
– 424.9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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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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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歷程概述
– 霧峰都市計畫於民國55年7月公告實
施，分別於68年4月、86年7月及95年
4月依序發布實施第㇐次及第二次及
第三次通盤檢討，後於107年4月公告
發布實施「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及「擬定臺中市霧峰地
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 111年1月6日公告發布實施「臺中市
大平霧地區（霧峰地區）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第㇐次通盤檢討）（第㇐階
段）案」

• 現行計畫概述
– 計畫年期：115年
– 計畫人口：35,000 人
– 計畫面積：424.92公頃



再公展變更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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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計2案
– 變12案：
住宅區附帶條件調整、配合現

況本堂里辦公處社區活動中心

變更為機關用地、住宅區併鄰

近分區變更為商業區

– 變25案：
配合社會住宅政策變更



變12案變更內容

編
號

原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十
二

十
二
、
再
人
5
、
再
人
7

住宅區
（附10）

住宅區（0.1542）
附帶條件10：
1.應另行擬定細部
計畫（含配置適
當之公共設施用
地及擬具具體公
平合理之事業及
財務計畫），並
俟細部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發布實
施後，始得發照
建築。

2.均應提供30％土
地作為停車場用
地。

機關用地（0.0672） 1.考量變更範圍內峰南
段1169地號地上物現
供本堂里辦公處社區
活動中心使用，土地
由霧峰區公所管理，
故建議依現況使用變
更為機關用地。

2.為鼓勵開發意願，增
列開發期限，以避免
土地資源閒置浪費。

3.配合民眾意願及考量
本案鄰近使用分區，
符合本案變更精神。

住宅區（0.0588）
附帶條件10：
1.應依據「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
規定辦理。

2.倘未能於下次通盤檢討前完成繳納代金，得納入下次通
盤檢討恢復原來計畫性質之使用分區。
商業區（0.0282）
附帶條件19：
1.本案土地原都市計畫為行政用地，依「臺中市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規定，其回饋比例為40％，
並需依前開原則繳納代金。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主要計畫核定前與本府簽訂協議書，
都市計畫始得發布實施。

3.倘未能於下次通盤檢討前完成繳納代金，得納入下次通
盤檢討恢復原來計畫性質之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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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原
編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二
五

逕人
12、
再人4

計畫區北
側、峰堤
路與中正
路交叉口
西南側

河道用地
（0.0799）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0.0799）

1. 社會住宅政策為國家重大建設，具迫切性及必要性，為配合社會
住宅政策之落實，透過閒置公有土地有效利用，興建示範性之社
會住宅，並提供㇐定空間供社會福利服務，商業服務之用，以提
供當地就業、就學、年⾧或社會弱勢者適宜之住宅及享有良好居
住環境。

2. 行政院於106年3月核定「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目標於113年累計
達成政府直接興建12萬戶及包租代管8萬戶合計20萬戶社會住宅；
臺中市可利用公有建築用地難尋，現經評估霧峰區社會住宅缺額
達182戶；周邊生活圈缺額達1,432戶。

3. 為配合國家重大建設，執行社會住宅政策，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提供本基地作為社會住宅使用，現況為閒置，區位周邊鄰近東湖
社區活動中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霧峰區戶政事務
所、警察局霧峰分局、消防局霧峰分隊及霧峰農工，亦緊鄰中正
路（台3線）交通便捷，未來透過興建社會住宅，將閒置公有土
地有效利用。

變更地
號：中
正 段
336-2、
336-3、
336-4、
336-5、
545 、
545-1等
地號

㇠種工業區
（0.7243）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0.7243）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

• 以折繳代金辦理回饋者，其回饋方式如下：
– 應回饋之土地面積㇐千平方公尺以下者，由本府委託㇐家專業估價者查
估，並經公會協審後按變更後土地價格計算。回饋代金＝（申請基地面
積×回饋比例）×（經㇐家專業估價者所評定土地價格且不得低於當年之
當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1.4）。但以回饋土地面積乘以變更前土地平均
公告現值之㇐點四倍估算後，低於新臺幣貳佰萬元者，得依其估算金額
折繳代金。

– 應回饋之土地面積超過㇐千平方公尺者，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得繳納
回饋金者，由本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並經公會協審後按變
更後土地價格計算。回饋代金＝（申請基地面積×回饋比例）×（經三家
專業估價者所評定土地價格平均值且不得低於當年之當地平均公告土地
現值×1.4）。

–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者，回饋代金應於核計當年及都市計畫核定前繳納；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者，回饋代金繳納期程得視實際情況而定。

– 回饋代金應繳入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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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比例

• 霧峰都市計畫各土地使用分區容積率
– 住宅區：240％
– 商業區：320％
– ㇠種工業區：210％

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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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使用分區或用地 變更後使用分區 回饋比例

住宅區 商業區/
基準容積率

500%以上 18%

400%以上未達
500% 15%

300%以上未達
400% 12%

未達300% 10%

公共設施用地

市場用地

住宅區/
基準容積率

超過200% 25%

200%以下 20%

商業區/
基準容積率

超過300% 35%

300%以下 30%

市場用地以外

變更後使用分區
基準容積率 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400%以上 40% 45% -

300%以上未達400% 35% 40% -

200%以上未達300% 30% 35% 20%

140%以上未達200% 25% 30% 15%

未達140% 20% - -



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

• 計算公式
– （申請基地面積×回饋比例）×（經㇐家專業估價者所評定土地價格且不
得低於當年之當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1.4）

• 回饋代金試算
– 變更河道用地為住宅區，面積為1,000平方公尺，回饋比例為30％。假設
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5,100元，經計算需折繳之代金為2,14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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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土地

1,000平方公尺

回饋比例
30％

試算公式：
1,000平方公尺×30％×5,100元×1.4＝2,142,000元

※假設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平方公尺5100元

（300平方公尺）


